
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設置要點 

103 年 6 月 17 日葳格高級中學行政會議通過 

依中市教學字第 1080052591 號來文調修 

 

第一章 總則 

一、 本會全稱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學生自治會」，對外簡稱「葳格學生自治會」，

對內簡稱「學生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 本會會址設於葳格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 

三、 本會於不違反校規、校務會議決議項下，為本校學生之最高自治團體。 

四、 本會之會員為本校全體學生，本會代表全體會員，對外參與校際性活動，對內協

調籌劃，辦理全校性之活動。 

五、 本會之宗旨在培養本校學生自治能力及民主理念，並增進學生權益，反映學生公

益，協助學校與學生意見之溝通。 

六、 本會之指導單位為學務處，所辦理之各項活動，得請學校各有關單位參加輔導。 

 

第二章 會員 

一、 凡本校具有學籍之在校學生均為本會會員。 

二、 本會會員享有下列之權利： 

(一)參加本會所舉辦之各項活動及社團。 

(二)選舉會長、副會長、罷免會長、副會長。 

(三)對本會重大事務直接投票決議之。 

三、 本會會員應盡下列義務： 

(一)遵守本章程及維護本會之會譽。 

(二)遵守學生自治會之決議。 

第三章 會長、副會長、班級代表 

一、 本會設會長、副會長各一人，任期一年，自十一月一日至翌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得連選連任一次。



二、 會長為本會行政最高首長，其職權如下：  

(一)對外代表本會。 

(二)對內領導各組推展會務。 

(三)任免各組組長。 

(四)代表本會應邀出、列席學校會議。 

(五)執行學校交付辦理工作事項。 

(六)副會長襄助會長處理會務，又： 

 會長不克執行其職權時，由副會長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由副會長擔任，至屆滿為止。 

三、 會長、副會長候選人聯名登記競選，每年十月間由本校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會長、

副會長選舉規章於每屆選舉前一個月，由學務處另訂實施簡則規範之）。會長、副會

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資格： 

(一)前學期德育評量優良且無不良記錄。 

(二)須在本校修習學業達一年（含）以上者。 

(三)未受小過以上違規紀錄處分。 

四、 會長、副會長參選人以得票數最高者當選為會長、副會長，另被選舉會長、副會

長得票數，須同意票佔全校會員總人數百分之二十以上。 

五、 會長須於任期屆滿前舉行下屆會長之選舉。當新任會長無法產生時，原任會長得

繼續行使其職權，直至新任會長產生為止。會長如任期未滿即畢業，則任期至畢

業日止。 

六、 副會長於當選後出缺時，會長得提名適當人選至學務處，經學務處審核通過後，

成為新任副會長。 

七、 會長、副會長若有違反本會宗旨或重大失職之情事者，由學務處召開學務會報議

決予以辭退。又若於學期中有小過一次（含）以上之處分者，應自動喪失會長、

副會長資格。若會長、副會長同時出缺時，則由學務處指派適合人選代理職務至

屆滿為止。 

八、 會長得於學期最後一次自治會工作會報提出學期實際收支結算及實際活動報告。 

九、 會長得於學期中，除定期考期間外，每月召開本會之工作會報，各組組長均應出

席，並應報請指導單位（學務處）派員列席輔導。 

十、 班級代表選舉罷免辦法 

(一)各班班級代表由各班選舉之，方法由各班自行訂定。 

(二)班級代表任期： 

 班級代表任期以一學年為原則，得連選連任。 



 班級代表有下列情形者應予以退職：曠廢職責有具體事實證明須予以罷免者；

罷免方法由各班自行訂定。累計兩次無故未參與班代會議者；由自治會通知相

關班級，退職辦法由各班自行訂定。 

 班級代表補選辦法：方法由各班自行訂定。 

第四章  組織 

一、 本會除會長、副會長及班級代表外，另設有以下各組，每一組設置組長、副組長

一人，組員數名，由會長提名，學務處審核同意後任命之； 其職責如下： 

(一)活動組： 

 掌理本會所有舉辦之活動規劃籌備執行等事宜，並協助各社團推展體育性、

文康性之活動比賽事宜。 

 負責本會對外之活動、服務宣傳製作及各類媒體之傳播規畫。 

 負責本會活動之整體包裝宣傳與宣傳品的製作，並以促進校內資訊的傳播

與流通。 

 各項活動海報製作、張貼及回收，DM 設計印製和發放。 

 各項活動前之場地佈置等事宜。 

 會內美宣用品之保管。 

(二)文書組： 

 職掌會內部各相關文件之建檔。 

 各會議前之各相關部門之通知文件。 

 負責會議之記錄。 

 公佈自治會之行政措施。 

(三)總務組： 

 管理本會經費運用及財產。 

 協助會長提出預算案、結算案。 

 保存本會各項財政記錄，並提出財務報告。 

 列出每月經費用情形，公告周知。 

 負責本會內各項器材之採購、管理。 

 負責學生自治會各項物品之保管及借用。 

(四)資管組： 

 掌理本會之網站管理。 

 蒐集各校之資訊等所有相關事宜。 

 幹部須具備繪圖及網頁設計等相關技能。 



 (五)公關組： 

 負責對外校之連絡、接洽、建立良好交流等事宜。 

 必要時得協助各社團完成活動。 

 辦理會員意見調查。 

 負責推展特約廠商締約工作，為全校師生謀福利。 

(六)機動組： 

 負責處理活動後場地之清潔及維護等事宜，並隨時支援其他各組。 

 協助本會各項活動之事前準備及事後善後工作。 

 支援本校各處室公差勤務及本會各組工作。 

(七)班級代表： 

 協助班聯會會務推動，有義務參加班代會議。 

 適時收集並轉達班級意見，並負責監督各組幹部之行政及給予適時之建議。 

 使班上同學了解自治會，並可充分利用自治會。 

二、 自治會組織除常設之各組外，若本會因業務需要，必要時得由會長提議，送學務

處同意後，增設其他功能組別。 

三、 自治會各組組長其任期與會長相同，組長不克出席或擔任時，由副組長代理其責。 

四、 自治會各組組長若有違反本會宗旨或重大失職之情事，得由會長提案，送交學務處

議決同意後，免除其職務。又若於學期中有小過一次（含） 以上之處分者，應自動喪

失資格。 

五、 自治會議會議規範總則說明如下： 

(一)自治會議以每學期按月召開為原則，依學校行事曆由自治會擇期舉行，由會長

召集之。 

(二)自治會議臨時會由三分之一以上班級代表連署，提請會長召集之。 

1. 主席人選： 

(1) 會長為會議之當然主席，會長未能出席時，由副會長擔任主席。依

實際需要，得由其他幹部擔任主席。 

(2) 正副會長及各組幹部之罷免案提出時，由各班班級代表推選主席。 

(三)會議程序： 

 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報告議程。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對上次決議案之執行或其它會務進行情形檢討其利弊得失及其改進之方法。

本次會議預定討論之事項。 

 各處室行政報告。 

 臨時動議。 

 主席結論。 

 主席宣佈散會。 

(四)學生代表及行政代表出席之權利義務： 

 學生代表及行政代表出席及為出席代表。 

 出席代表出席有發言、動議、提案、討論、表決及選舉等權利。 

 出席代表出席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及維護議場秩序等義務。 

(五)議案相關人員出席辦法及權利義務： 

 議案相關人員得經本會邀請或向本會申請獲准後出席班代會議。 

 議案相關人員出席僅針對相關議案有發言、討論等權利。 

 議案相關人員出席有遵守會議規則、服從決議及維護議場秩序義務。 

(六)發言： 

 出席人發言須先舉手並稱呼主席請求發言地位，經主席認可後始得發言。 

 權宜問題、秩序問題、會議詢問及申訴動議等無需取得發言地位。 

(七)動議 

 動議必須由出席代表一人以上附議始得成立。主席對附議得自為附議。 

 下列事項不需附議：權宜問題、會議詢問、秩序問題、申訴動議 

 

(八)表決： 

 僅出席代表得行使表決權。 

 表決方式以舉手行之，必要時主席得徵求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以投票或其它

方式進行表決。 

(九)重行表決：出席代表對表決結果發生疑問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席認可，

得重行表決，以一次為限。 

(十)權宜問題： 

 對於議場偶發之緊急事件足以影響議場全體或個人權利者，得提出權宜問題。 

 權宜問題之提出：無論有任何動議或事件在場時，均得提出。可間斷他人之

發言。無須先取得發言地位。不須附議，亦不經討論，須及時提出， 事後不得

再提出。 

 



(十一)秩序問題： 

 對於議題進行中發生之錯誤或其它事件足以破壞議場之秩序者，得提

出秩序問題。 

 權宜問題在場時不可提出秩序問題。 

第五章 經費及支配原則 

一、 本會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由學校業務經費活動時酌予補助。 

(二)活動酌收之相關費用、販售園遊會紀念商品所得之利潤等收入。 

(三)支配原則：支出自治會舉辦活動之所需經費。 

(四)公開經費：於新學期第一次班代會議中，將本學期經費預算及前一學期各項

經費收支帳目公告予全校各班。 

二、 學校補助經費之分配應用，應經輔導單位（學務處）核准後始可動支， 並由輔導

單位負責稽核。 

第六章 章程之制訂及修改 

一、 依本章程所制訂之細則及辦法與本章程牴觸者無效。 

二、 本章程之修改、制訂應依下列程序施行： 

(一)由自治會提報，經學務處同意，始得制訂、修改。 

(二)由本會會員的三分之二以上連署提案，由本會會長提交學務處，經學務會議審議

通過，陳報校長核定後，始得制訂、修改。 

第七章 附 則 

一、 本章程為本校學生自治組織最高單行法規。 

二、 本會各單位得依其職權需要，制定各單位之工作細則、辦法，並移交本會工作會

報審查，決議通過後施行。 

三、 自治會會長應負責於就任一週內，將幹部名冊列送學生事務處備查； 若學期中有

幹部異動，亦應主動向學務處報備。 

四、 本校自治會、自治會幹部之獎懲建議，由輔導單位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五、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